
关于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可能触发资

产管理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

称
“
《资产管理合同》

”
)的有关规定,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以下简称
“
本集合计划

”
)可能触发资产管理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产品基本信息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2009年 1月 20日

存续期: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限

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可能触发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 《资产管理合同》
“
第十五章 集合计划终止和清算

”
中第五十三条的约

定:

“
各方一致同意,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 :

1、 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因重大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取消相关业务资格 ,

且无其他适当的管理人或托管人承接管理人或托管人原有的权利和义务 ;

2、 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原因不能履行相应职责,且

无其他适当的管理人或托管人承接管理人或托管人原有的权利和义务 ;

3、 计划存续期内,连续 20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00万人民币时 ,

集合计划应当终止和清算。

4、 计划存续期间,客户少于 2人时;

5、 不可抗力的发生导致本集合计划不能存续 ;

6、 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 ,本集合计划已连续 16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3000万元,可能触发上述
“

3、 计划存续期内,连续 20个交易日计划资产净值

低于 3000万人民币时,集合计划应当终止和清算
”
的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情形,

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若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管理合同等规

定负责集合计划的资产清算。清算期间,投资者将无法办理本集合计划的参与和

退出业务。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请致电4006208888。

风险提示: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妥善做好投资安排。投资者应认真阅读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说明

书》。

特此公告。

中

日每三1.1

股郑


